附件1
[bookmark: _GoBack]海南省耕地开垦费收缴标准表
	类型
	地类
	档次
	国家级
利用等别
	各市县耕地开垦费收缴标准（元/亩）

	
	
	
	
	海口市
三亚市
	儋州市(含洋浦)、琼海市、文昌市、万宁
市、东方市、澄迈县、陵水黎族自治县
	定安县、屯吕县、临高县、五指山市、乐东黎族自治县、保亭黎族苗族白治县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

	一般耕地
	水田
	优等地
	1-4等
	57000
	52000
	46000

	
	
	高等地
	5-8等
	55000
	50000
	45000

	
	
	中等地
	9-12等
	54000
	49000
	44000

	
	
	低等地
	13-15等
	53000
	48000
	43000

	
	早地
(含水浇地)
	优等地
	1-4等
	35000
	32000
	29000

	
	
	高等地
	5-8等
	34000
	31000
	28000

	
	
	中等地
	9-12等
	33300
	30300
	27300

	
	
	低等地
	13-15等
	32600
	29600
	26600

	永久基本农田
	按对应耕地地类耕地开垦费最高标准的2倍征收








